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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石化院政字〔2021〕73 号

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关于印发

《学籍学历管理长效机制实施细则》的通知

各部门（单位）：

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《学籍学历管理长效机制实施细则》

经院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2021 年 10 月 2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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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

学籍学历管理长效机制实施细则

一、指导思想

为贯彻落实国家相关政策，维护学生的合法权益以及招生工

作和学籍工作的严肃性，确保及时、准确完成新生入学的资格审

查和录取的资格审查，常态化做好学籍学历管理和档案管理工

作，根据教育部《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（教育部令第 41 号），

结合学院实际，制定本细则。

二、组织机构

建立审查人员、部门负责人、分管院领导“三级审签”工作

机制，成立学籍学历专项工作领导小组，负责组织、监督、检查

新生入学资格审查、录取资格复查、学籍学历管理、学籍档案管

理工作。

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学籍学历专项工作领导小组

组长：分管学生工作的院级领导

副组长：学生处处长、招生就业办公室主任

成员：各教学系党总支书记、副书记，学生处学籍管理干事

要求成立以各教学系副书记为组长，专、兼职辅导员等为成

员的工作组，认真做好本系新生入学资格复查、录取资格审查、

日常学籍学历、档案管理等工作，制定具体方案，明确分工，责

任到人，确保工作落实到位。

三、工作措施

（一）新生入学资格审查和录取资格审查。新生入学报到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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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生处组织各系对录取通知书、居民身份证等材料与考生纸质档

案、录取考生名册、报名和录取数据逐一核查，并通过学信网将

现场采集的新生照片与高考报名照片、居民身份证照片进行人像

比对。对审查发现弄虚作假，或者有其他违反国家招生考试规定

情形的，根据有关规定，取消其入学资格。

（二）新生入学 3 个月内，由学生处组织各系按照国家招生

规定对新生报名资格、身心状况、录取手续及程序、录取资格进

行复查，实行工作人员一人复查、一人审核并签字确认的工作机

制。对新生的有关资格和证明材料进行复核，对特殊类型录取新

生开展入学专业复测。

（三）在新生入学资格复查中发现的问题，由招生就业办公

室负责与生源地省招生考试机构核实存疑信息，组织专门调查，

对于查实的通过弄虚作假、徇私舞弊等方式冒名顶替入学以及其

他违规录取的新生，取消其学籍；情节严重的，移交有关部门调

查处理。

四、学籍学历管理

（一）完成新生入学资格审查后，按照学籍电子注册要求，

依据审定的新生学籍注册名单，明确专人及时登录学信网完成新

生学籍电子注册，确保电子注册信息完整、真实、准确、规范。

同步建立学生电子学籍信息库，填写纸质学生学籍卡。

（二）新生学籍电子注册工作完成后，督促指导新生及时登

录学信网核查个人身份信息和学籍注册信息，发现问题及时补

全、核实、纠正。

（三）学生处、各系对新生学籍电子注册的真实性和准确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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负责，对弄虚作假、徇私舞弊，造成严重后果的，追究有关领导

和工作人员责任。

（四）自学生入学次年起至毕业，在每学年第一学期开学后

1 个月内据实进行学年电子注册。

（五）学生在校期间姓名、性别、公民身份证号码、民族成

分等个人关键信息发生变更的，应当主动向学院提出书面申请并

提供本人户口簿、居民身份证，因居民户口簿无法证明信息变更

的，由公安派出所出具户口登记项目内容变更更正证明，学院审

核后，及时履行变更手续，对证明材料不充分或涉嫌弄虚作假的，

学院不予受理。

（六）建立健全学历证书核查机制，规范学历证书的颁发和

电子注册。应通过学信网将学生毕业照片与录取照片、入学照片、

居民身份证照片进行人像比对，对人像比对不一致、违反招生规

定、无学籍、空挂学籍或不具备毕业资格的学生不得颁发学历证

书；无合格学历证书，不得电子注册。

（七）学生学历证书损毁或遗失的，由学生本人向学院提出

书面申请，学院核实同意后，出具相应“学历证明书”，并在学

信网进行标注。

（八）学历电子注册并提供网上查询后，不得变更证书内容

及注册信息，不再受理学生信息变更事宜。确因学院工作失误造

成注册信息错误的，由学生本人提出书面申请，经学院核实予以

勘误，涉及姓名、出生日期、公民身份证号码、专业、民族成分、

毕（结）业结论的，以正式公文形式报省教育厅行政部门备案。

五、学籍档案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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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进一步完善学籍档案管理制度，明确学籍档案归口管

理部门、制定工作职责，配备专职人员，完善档案保管场地、经

费等保障条件，形成全链条、一体化的档案管理流程，将学籍档

案管理作为学生管理的重要内容，规范做好学籍档案收集整理、

检查核对、鉴别归档、保管使用、转送移交等工作。确保从学生

报到入学到毕业离校全过程学籍档案真实准确、规范完整。

（二）利用现代信息技术，推进学籍档案电子化，采用纸质、

电子等多种保存形式，确保学籍档案长期保存、可查。

六、工作要求

入学资格审查、录取资格复查、学籍学历管理和学籍档案管

理工作是一项政策性、纪律性、时效性极强的工作，各相关部门

（单位）、教学系部要对此项工作高度重视，加强领导，精心组

织，避免疏漏。如有因重视不够、责任不明、组织不力、沟通不

畅、工作不认真、审查不到位造成工作失误或严重后果的，一经

发现，将追究相关人员责任。

七、附则

本细则自 2021 年 9 月 1 日起实施。

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1 年 10 月 22 日印发

共印 2 份


